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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于2016年11月首次发布，本次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宁、张艳霞、张琳姝、郑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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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使视频客流采集设备能够按统一的标准进行说明和描述，特制定本标准。  

为了保持标准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各使用者在采标过程中，及时将对本标准规范的意见及建议函

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以便修订时研用。  

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1835 号，邮编：200122，邮箱：zhangyx@sttr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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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客流采集设备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视频客流采集设备的的术语和定义、功能要求、性能指标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视频客流采集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及测试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绊线检测 Trip-line Detection 

通过在公交车辆上下门视频图像上配置绊线，检测人员穿越绊线的事件，得到客流量数据，并记

录每时刻进出的人流数量。 

3.2  

区域检测 Region Detection 

通过在公交车辆的重点关注区域配置检测区域，检测区域内人数，得到每时刻区域内人流数量。 

4 系统概述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日俱增的城市人口使大中城市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发展大公

交既是民众出行的需要，也是建设低碳城市的需要。公交客流信息是公交调度管理及线网优化的基

础。但公交客流信息的实时采集一直是困扰行业的疑难问题，准确采集公交车辆的实时载客信息及站

点上下客信息，从而有效支撑智能公交发展战略、优化公交线路、提高公交营运效率、提升城市交通

规划、票款核对、节能减排、提升百姓满意度等多项公共交通核心工作。公交客流系统是智能交通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创建公交都市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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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客流采集设备基于高性能 DSP 处理平台设计的嵌入式人员检测、计数设备。设备采用视频图

像识别技术、移动目标轨迹跟踪技术实现对画面中人流的计数。采用客流采集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到每

台公交车的车厢人数和每个站点的上下客人数，对于公交客流的统计分析数据是城市交通管理、线网

优化、场站布设、公交运营调度、运力投放以及公共交通投资的重要基础资料。对创建节能环保城

市、提高公交运营效率、缓解城市拥堵、提高百姓满意度都将发挥重大作用。   

5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范的视频客流采集设备适用于公交车辆的上下客人数统计及区域人数统计。 

6 系统组成 

视频客流采集系统组成，见图 1。 

车载摄像机

车载摄像机

车载摄像机

车载摄像机

车载客流DVS

公交客流分
析平台

IP网络
客户监控端

 

图1 视频客流采集系统组成 

公交客流分析系统由 4G 客流采集 DVS、摄像机、公交客流分析平台组成。 

4G 客流采集 DVS 可连接多路摄像机，通过视频分析实现对各路摄像机的客流计数功能。并向公

交客流分析平台传送客流数据。 

摄像机用于在公交车上下门、重点区域采集视频信息，并向 4G 客流采集 DVS 传送。 

公交客流分析平台接收 4G 客流采集 DVS 传送的视频及客流数据，形成统计报表，向用户提供公

交客流分析及实时\历史视频监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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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要求 

7.1 公交客流分析系统 

7.1.1 智能调度支持 

根据实时准确的客流数据，可以自动生成行车计划、发车作业计划等报表，实现公共交通营运的智

能调度，同时能够按照客流分布特征对公交公司的人员、车辆、物资等资源进行合理调配，使企业在运

营投入和运营效益之间找到最优化的平衡点，从而达到人、车、线的最佳匹配。 

7.1.2 公交线网优化数据支持  

基于实时准确的客流数据，自动生成客流分布GIS视图、断面客流量图、公交OD、满载率、出行耗

时、平均运距等一系列数据报表。为公交集团线路的布设、调整和优化，以及站点的设计和规划提供第

一手的参考数据，支撑线网中心以及相关交通道路规划部门工作的科学开展。 

7.1.3 城市交通规划支持 

人流的分布当然是交通规划、地铁线路规划的重要基础数据，需基于公交客流数据，制订公交企业

长期的发展规划，同时为整个城市的交通规划中提供重要的客流量分布基础数据。 

7.1.4 便利出行支持 

利用公众信息平台可以将车厢满载率数据发布到手机和电子站牌上，使乘客获得下班到达时间，车

辆当前位置、车辆满载率信息，提升公交出行分担率。 

7.1.5 票款核对 

通过客流量数据与实际票款的核对，可以监督票款。 

7.1.6 节能减排 

通过公交客流分析系统得到的公交车辆载荷数据配合车速数据，可控制策略使车辆更加节油（或节

气）。 

7.2 视频客流采集设备 

视频客流采集设备基于高性能DSP处理平台设计的嵌入式人员检测、计数设备。设备采用视频图像

识别技术、移动目标轨迹跟踪技术实现对画面中人流的计数。设备支持绊线检测、区域统计， 

可实现实时正向、逆向、双向穿越计数及穿越累计统计功能。 

设备分为绊线检测、区域计数两种方式。 

视频客流采集设备适用于俯视垂直角度、俯视倾斜角度拍摄条件下的人员检测与计数。 

7.2.1 绊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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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公交车辆上下门视频图像上配置绊线，检测人员穿越绊线的事件，得到客流量数据，并记录

每时刻进出的人流数量。 

设备支持实时正向、逆向、双向穿越计数。 

支持分时段累计客流量的统计； 

支持多门联合人流统计，可设置多摄像头为同一公交车辆上下门，统计公交车每时刻载客量； 

支持多人同时、交叉通过检测。 

7.2.2 区域检测 

通过在公交车辆的重点关注区域配置检测区域，检测区域内人数，得到每时刻区域内人流数量。 

支持实时进入、离开计数； 

支持区域内实时统计； 

支持区域人数超过上限报警。 

7.2.3 数据存储与上传 

支持向平台传送所采集客流数据和视频数据； 

支持对所采集客流数据和视频数据的存储，要求支持自动按计划录像，录像支持满盘覆盖及满盘停

止录像模式； 

支持对所存储客流数据和视频数据的查询和下载； 

支持硬盘或SD卡存储功能。 

7.2.4 实时视频 

支持多路实时视频向平台的上传。图像分辨率可设、帧率可设； 

支持模拟摄像机； 

支持IP摄像机。 

7.2.5 GPS 

支持GPS信息获取与上传平台。要求GPS采集时间间隔可设置，间隔最小支持1s。要求GPS上传时间

间隔可设置，上传时间间隔支持1s-30m可设。支持上传时间与采集时间分别设置。 

7.2.6 设备取电 

4G客流采集DVS从车辆直接取电，电压范围12V-48V。可以从车辆蓄电池或车辆总闸取电。从车辆蓄

电池取电时，能够得到车辆的启动、熄火信息。要求4G客流采集DVS能够对接入的摄像机直接供电，电

压范围直流12-48V可选，至少必须支持12V直流供电。 

摄像机可从4G客流采集DVS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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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设备配置 

要求支持通过平台及设备Web页面两种方式的设备配置。 

7.2.8 远程升级 

网络接入条件下，设备支持软件版本升级功能。升级包传输过程中，必须支持断点重连机制。 

7.2.9 网络支持 

支持FDD-LTE或TDD-LTE制式4G网络，并向下兼容EVDO、TD-SCDMA、WCDMA等3G制式及GSM、CDMA等2G

制式。 

8 性能指标 

a)人数统计准确率：95％以上（标准光线环境下）； 

b)灵敏度要求：可分离和检测出间隔1厘米的运动目标； 

c)抗干扰能力要求：在射灯（阳光）照射、阴影、抖动、夜间等复杂检测环境下，仍可保持较高的

准确性和稳定性； 

d)支持车门场景双向客流检测计数； 

e)电气性能：设备应适应车上多尘、潮湿的环境。为提高设备的适用性，设备应采用宽电压（8V--60V）

设计，具备过压、欠压、过流、过载、断路、短路保护功能； 

f)抗震性能：针对车载应用环境具有专业的防震设计，保证在不同路况条件下的可靠性。防震设计

（包括硬盘防震）或符合《QC-T413-2002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或通过《GJB 367A-2001军用

通信设备通用规范》测试标准； 

g)网络适应性要求：设备能够主动获取当前网络速度，并根据当前的网络速度适配不同的视频质量，

当网络速度下降时，优先保障客流数据传输，视频可适当降低帧率；设备必须能够自动适配信道变化，

支持低至网络带宽30kbps,网络时延5秒，网络丢包20%，抖动5秒条件下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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